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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各处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

（榕政综〔2016〕176 号）和《2018 年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工作要点及创市工作任务清单》（榕发改信用〔2018〕38 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提高商务系统相关主体的信用意识，营造诚实守信的

信用环境，现就实施信用承诺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信用承诺的范围、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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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或参与与我局履行职责有关的资金扶持、奖励、评优评

先以及承接各类政府采购工程、货物、服务等相关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。

二、信用承诺的内容

承诺对象以书面形式公开作出承诺。承诺的内容应包括：

1.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所提供的所有资料或信息均合法、

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，并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性负责。

2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强化自律，

诚实守信，不造假、不失信。

3.自觉接受主管部门（单位）的监管，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

日常检查，违法违规失信后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，并依法依规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4.严格遵守报告制度，及时如实地报告有关情况，不瞒报、

不虚报。

5.积极参与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自觉遵守企业信

用规章管理制度，共同树立信用自律的道德观念和行业风尚。

6.同意将《信用承诺书》在“信用福州”网站进行公示。

三、实施信用承诺的程序

1.承诺确定。《信用承诺书》由我局相关处室、局属各单位

根据管理需要，进一步明确承诺的具体内容，制定格式化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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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实施方式。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应指导承诺对象签订

《信用承诺书》，《信用承诺书》由申请主体自愿作出。

3.存档备案。签订的《信用承诺书》由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

交市场秩序处统一保管，录入“信用福州”的信用承诺公示平台，

作为承诺对象的信用记录，纳入信用档案进行管理。

4.信用应用。对违背信用承诺的对象，取消申报参与与我局

履行职责有关的资金扶持、奖励、评优评先以及承接各类政府采

购工程、货物、服务等资格，并在“信用福州”网站上予以公示。

附件：企业信用承诺书（格式文本）

福州市商务局

2018 年 12 月 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州市商务局 2018 年 12 月 4 日印发



企业信用承诺书

本单位 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，为加强企业诚信自律，建

立企业诚信经营长效机制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，现公开承

诺如下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按

照要求规范操作、规范管理，强化自律，诚实守信，不造假、

不失信。

（二）所提供的申请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
（三）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自觉接受社

会、群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违法违规失信后将自愿接受约

束和惩戒，并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四）严格遵守报告制度，及时如实地报告有关情况，

不瞒报、不虚报。

（五)积极参与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自觉遵

守企业信用规章管理制度，共同树立信用自律的道德观念和

行业风尚。

（六）同意将本承诺书在“信用福州”网站进行公示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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